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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 时 20 分宣布升会 ω

按照大会 1996 年 12 月 17 日第 51/207 号决议和 1997 年 12 月 15 日第 52/160 号决议审议最后拟定和通过设立国际
刑事法院的公约的问题(续)(AJCONF.183/2/Add.l; AJCONF. 183/C. lι1 和 L.4)

规约草案第 2 部分(续)

管辖权(续)

1. NYASULU 先生(马拉维)说，他将代表出席各工作组会议的属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国家的代表团发

生η 提及 AJCONF .183 /2/ Add.l 号文件中的第一个第 6 条，他说他更赞成"行使啊!i权"这一标题。在第 l 款111 ，

"依照本规约的规定"几个字前后的方括号应当删去，而这儿个字应予保留。然而，以"第 6、第 7、第 10 来l叩

门条的主j A备选案文"中第 6 条的案文为基1旧!.ì1t行讨论l可能会更好些。他同意在 i真案文 "1:1将 "ï可以行1~tî;~1Ii权"

儿个字用"应具有管辖权"代替的建议。情况"一词比"事悄"等问要好n 将代替原来的第 7 和1第 9 条的 "j}..
括选案文"叶I第 7 条的案文以条约罪行不包括在内为先决条件n 第 7 条第 2 款似乎意在包括;1扣缔约国的国家产如

果这样行文叮能更清楚些"如果第 6(a)或 6(b)条应适用于将一非缔约方的国家与本规约联系起来的情况，则只
有经该非缔约国同意本法院才能行使管辖权(尤其是，本法院应寻求拘阳有关罪行的嫌疑人的国家、在其领J..1:实

施有关罪行的国家和嫌疑人国籍国的同意) 0 "然后他建议第 1 款内容女rrr: ".ì亥非缔约国可以向书记古长提交声

明，同意本法院对有关罪行行使管辖权;接受国应依照[插入有关条款l 的规定同本法院合作。"

2. 他支持联合王国关于第 11 条的观点。

3. SALINAS 先生(智利)说，非缔约方的国家应有权向4-:法院提出控告。为了寻求普遍性，不排除非缔约力

是重要的。很明显行使这种权利必须受某些条件制约， mî "第 6、第 7、第 10 和l第 11 条的另一备选案文"中第 7
条第 3 款的方案似乎是适当的。非缔约方将通过向书记fr 民提交其接受的声明同意本法院对有关罪行行使节;唯if

l灾 n

4 关于本法院的管辅权的条件，任何一个与本事情有关的国家接受应是充分的先决条件。作为一项普遍规

则，本法院的管辖权应就第 5 条提及的罪行对缔约方白动适用。然而，非本法院规约缔约方的国家应能够通过交
存 lH己官 l史的声明，接受就审判对本规约界定的罪行负责的人与本法院合作的义务 n

5. 在非本规约缔约方的一个国家实施了「恶不赦rn~行，而该国没有接受本法i驼背辖权的案件应与安全圳、JJ

会的作用一起进行讨论n 根据宪章第七条，安全理事会当然可以向本法院提交涉及一国或其国民的情况。

6 总之，关于一国提出控告，他总体上同意第.--个第 11 条的备出案文 2 ，

7. DIVE 先生(比利时)赞同德国代表团关于本法院因有和普遍管辖权的发言。使本法院能够有效采取行动
I'J'~IJW._.途径是承认其固有和普遍权限，而不管被害人在什么地方或是什么国籍。 由于这一原因，德国建议的第 9
条 1't!J "另 A备应案文"完全解决了本法院管辖权的问j西 很明显耍受补充性原则的制约。

8. GARCIA LABAJO 先生(西班牙)说，联合王|玛利大韩民国的提案滋消了管辅权问题n 同批判t或接受

本规约应自动意味着它接受本法院对核心罪行的臂'喘权。要求|随后做出同意声明既不适当也不可取n

9. 另→个问题是非本规约缔约方国家就一特定情况做出特别接受声明的可能性，它们由此也接受所有有关
义务。考虑到其严肃性，声明不应向本法院书记官长提交，的i应向作为本规约保存人的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以便
可将声明分发给所有国家。

10 一个单独的问题是本法院行使管辖权仍有两种不同的立场: 种立场以严格和传统的国家同意观点为
基础，另一种立场以普遍管辖权原则为基础。后一种办法有吸引力但会带来实际困难。最好采取加上大11|l 民间主u
议的修正的联合王国建议的办法。这样，在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提交的情况下，将实施普遍饵'
辖权的原则。但是，在一缔约国提交的情况下，将需要适当的管辖权关系。 ftll大韩民国建议的那样，应有多利JHJ
能的管辖权关系。这样本法院将有行使管辖权的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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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缔约国或安全理事会向本法院提交应与一项情况lITi "j f:个别案件有关。个别案件属于·检察官的权限范

阳 n 还必须区分可受理性问题和l管辖权n 关于管辖权，来Jrl "应具有管辖权"的提法而不是"可以行使管辖权"
是重要的 n

12. SKIBSTED 先生(丹麦)说，本规约的所有缔约方应有权触发本法院对一个特殊案件采取行动 o !l IT联
合二[国提出的理由，他更赞成"第 6、第 7、第 10 和!第 11 条的另-_.~备选案文" rf1第 6(a)条的草案，但对国家和I):，j

安全Jm事会使用相同的措词一缔约国向检察官提交……情况。"

13. 他对!题为"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的第-个tl3 7 条以及第 9 条有 A些疑虑。加1人本条约的国家接受

本法院对本规约所列各种罪行的管辖权而不是"挑选和l选择"对于本法院具有有效性和独立性至关重要的而且，

他强烈地认为展开个别起诣或调查不需要国家同意。德国的提案很好地消除了他在这方}丽的担心，但他欢迎l民11

1二闲的提案;该提案条理分明，从法律角度看是清楚的。

14. 他5l!:赞成联合王国对第 11 条的提案。

15. SADI 先生(约旦)欢迎德国有关本法院普遍管辖权的提案 n 根据习惯国际法一个国家已经可以以实施

灭绝种族罪为由起际一个国民或非国民，无论这件事发生在何地，而本法院至少应享有类似的管辖权。然而， 11 
MtJJ反对核心罪行的普遍管辖权都应在可行、有效和平衡的补充性制度的范畴内，根据这→制度，本法院将作为

J个最终于段法院采取行动句应l吸取各条约机关在这方丽的经验。检察官的作用也卡分重要。

16. 关于第 6 条，他问除了安全理事会，是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可以作为提交机关采取行动，因为它赴

处理严重和有系统的侵犯人权行为的主要联合国机关。

17. JANDA 先生(捷克共和国)说，如果要确保本法院具有效能，本规约应包含三个原则。第一个是所有缔

约|司应有权在没有任何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向本法院提出控告。其次，本法院应对根据国际法被认为是核心罪行的

〈或四和1 1罪行具有l司有或自动管辖权，成为本规约缔约方的国家将自动接受本法院对核心罪行的节二辖权 n 其丁

本法院必须有权在不需要国家进一步同意的情况下行~管啦!i权。他完全支持德国在七次会议，七介绍的提案。

18. RAMA RAO 先生(印度)说，他同意说管辖权问题与第 5 条中罪行性质有内在联系的人的意见。其次，
它与法院具.有普遍性或有效性的问题，及是否可以建设性地协调这两个日标有关。很明显，有根本性的政策成分。

他不赞成把法院的结构设计得很狭窄，以致只能以牺牲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某一集团需要 n

19. 他不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应对本规约缔约国有，'，动节'特权的意见。这将使本法院成为~~tl~1性的机构。本
法院的管辖权应以国家同意为基MI，只有国家才应有能力触发本法院的管辖权们不应有政治提交或对本法院活动
的政治干预，印度不赞成安全理事会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前动中发挥任何作用。检察官也不应有权 t'l;h:起诉戎调
查。

2川O 他不自能旨同崽

崽意.的法f律韦基础 c

21 罔家同意应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基础和支点，领土所属国同意和拘留|司同意是基本要素。 他叮以
考虑接受关于其他国家的同意的条件n

22. KROKHMAL 先生(乌克兰)说，目的必须是找到人人可以接受的立场。本规约缔约因应能够提交具体
的案件供本法院审查，以及提交由安全理事会审议整个情况。他还准备支持检察官应能够触发本法院的行动的捉
案。但是，重要的是预审分庭应对检察官的行动进行司法监督。

23. 他认为德国关于管辖权的提案有优点，但准备在其他方法的基础 u，j'论这些问题 n 关于实施本法院管
辅权的条件，不应根据罪行的类型加以区别。

24 最后，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和平方面的作用非常重要，但安全理事会不应参与国际刑事法院的活动。他
不同意一些代表团的观点，这些代表团说允许本法院对侵略罪行独立采取行动将导致与安全理事会竞争 nyh法院
的作用应是处理犯有有关罪行的犯罪者个人。本法院和|安全理事会同时审理!情况没什么不正常。

25. TOMKA 先生(斯洛伐克)认为，本法院的特辅权应只涉及第 5 条所列的王或四种核心罪行。关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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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管辖权的条款按照逻辑应在专门时论行使管辖权的条款之前。他非常赞成一l写成为本规约缔约方，将依据
事实接受本法院的管辖权的提案。因此，他支J持守第 9 条的"另←一→备选案文

2川6. 关于行使本法院的管辖权，他支持大韩民国建议的案文，但各国的:向本法院提交"情况"而非"案件'\
他不同意"第 6、第 7、第 10 手11第 11 条的另一备选案文"第 6 条巾用"应具有"代替"可以行使"的提案 n

27. 他支持大韩民国关于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的提案。最后，关f----!:ill向本法院提交情况，他完全支持
"第 6、第 7、第 10 和第 11 条的另一备选案文"建议的第 11 条。

28. MANONGI 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支持马拉维代表早些时候发表的意见。各国应有提交权，但以
这种权力与"情况"有关而非与"事情"有关为|驭。因此，他支持"第 6、第 7、第 10 手n第 11 条的另一千古选案
文" f 1~'第 6(a)条，及经联合王国代表团修正的开头话。

29. 他强烈赞成一|主l批准本规约即接受本法院对于第 5 条 J1:f罪行的管辖权的意见们不应为了触发本法院的
节相i权而要求进一岁'的同崽女11 "另一备选案文" rf:t第 7 条第 l 款所反映的那样n 他反对选择性方法，这将损汗

水法院的合法性。

30. DASKALOPOULOU-LIV ADA 女士(希腊)说， tlJ:于她赞成对第 5 条所载的四和11核心罪行的"自动"戒

1l{1有管辖权，她认为第 6 条(第一文本)第 2 款可予删除的iIL 提及"有关各国" 没有什么意思。

31. 她总体 1-赞成不应当为了本法院采取行动，某些国家必须是本规约缔约方的意见，但认为如果要求拘
臼国和领七所属m!是本规约缔约方将更容易达成普遍一致意见c 她可以接受这两个|军|家 Ij~ 只有一个|司家必须是本

规约缔约力的规定，虽然这可能证明有些不切实可行。

32. 5m有臂'辖权的原则意味着除了允许非缔约方同意本法院对具体案件的管辖权之外，将不需要第 9 条。

33. 在第 11 条中，她支持备选案文 1，该备选案文规定任何缔约国可以提出控告，提交一个案件或」项情

况，她并可以支持"第 6、第 7、第 10 和l第 11 条的另一备选案文"中的第 11 条。

34 关于读"另 A街边案文"的其他条款，她赞成第 7 条，根据该条款，缔约!]I依据事实接受本法院对于

消 5 条提及罪行的管辖权n 她不同意"另一备选案文" q-l第 6 条的JF头话，但同意该条(a)顷。

35. STIGEN 先生(扭1\戚)说，考虑到联合王国第 6、第 7 矛u第 11 条案文清晰而中肯，他赞成该案文，虽然
女IfMHI二核心罪行的罪行包括在内则需要不同的规则。他支持国家提交情况而非个别案件的概念，对"第 6、第 7 、
第 10 和l第 11 条的另一街边案文"第 6(a)条中联合王|写的提案感到满意，该条意味着国家和l安全理事会的提交是

同_.~类的。 在同一背景下，他完全支持联合王国对第 11 条第 l 和第 2 款关于提交机制的提案。

36. 转到第 7 条，他认为德国提出的关于rm有管带ij权的论点理由充分。然而，如果该论点得不到充分的文

件，他将可以接受联合王国的办法。大韩民国的四个可能的有关国家中---个同意应当足够的提案也许是妥协的);~

1~1I '在这方面，他完全同意瑞典代表的推理。在任何情况|芋，应当最多吹要求国家同意， 即1'E----[]!成为本规

约缔约方时。任何要求国家在案件中同意是与本法院的可的性和|有效性完全不相容的。

37. LI Yanduan 女士(中国)说，两种接受管辖权的方式在性质上并无不同，但关于.-缔约国应接受旧有节'特

权的要求将把本来愿意成为本规约缔约方的许多国家排除非:外。这样本法院将花很长11才|可才能实现普遍性 n 选人
制度将使许多国家能够成为本规约缔约方，并使本法院在非常短的时间期限内实现普遍性。在此之后，有关国家
可以逐渐接受本法院的管辖权。本法院享有普遍支持的事实将是对核心罪行的强有力的威慑n 因此， 她赞成
选人制度们

38. 关于第 6 条(原文本)第 1(b)款，可以将二l~~缔约方的国家包括在内，但应规定它们必须做出接受本法|驼
背辖权的声明 n 木条第 2 款可予删除n 在第 7 条，她赞成第 1 款开头语的备选案文 20 关于国家同意，她支持i哀
款(a) 、(b)丰Il (e)项，对(c)和(d)以及对第 2 款持灵活态度， 1f.t建议删除"并说明理由"几个字。

39. 转到第 9 条，她将选择备选案文 2。在第 11 条 JI~ ，她赞成备'选案文1，但要去除第一组括号内的文字 n
第 2 款应暂时删除，因为它与条约罪行有关。

40. 她可以接受联合王国关于第 6(a)条的提案，但不接受第 7 条的第 1 款。联合王国第 7 条第 2 和l第 3 款是
可以接受的，她对第 11 条持灵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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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MAHMOOD 先生(巴基斯坦)说，他一贯认为，在受补充性原则制约的情况下，本法院应是独立的，不
受任何政治影响 n 因此，他不赞成安全理事会在本法院的运作巾发挥任何作用 n 安全理事会主要是一个政治机关，

它的决定依据的是政治考虑而非法律原则。

42. 与补充性原则密切相关的是触发机制。应由有关国家提起际讼，只有有关国家能够决定它自己是否有
权审判罪犯，或将案件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由于同样的卫Hrl1 ，检察官的调查应由各国启动。然而， '--IL"'-'国挺起
诉讼，应给予检察官在调查过程中的独立性，在调查巾，该回应按照国内法与他合作n

侣， 第 7 条fv.仅提及国家提出的控告，应排除检察官在行使本法院所谓的回有权力方丽的作用们在第 9 条

'1 1 ，他不赞成本法院的由|有管辖权的概念，因为这将违犯补充性原则。他不完全同意第 11 条(原文本)第 1 款衍边
案文 l 的规定。他赞成"事情词而非"情况'\后者是-个较广义的术语，可以使检察rr有权处JIH不自挫与

案件相关的问题n

44. 忆及不结盟国家运动成员国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于 1998 年 5 月在哥伦比亚印第~IlÎJÞr-卡塔拙纳发表的

卢I刑，他重 fll尊重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强调本法院的管啦ij权应是对国家管辖权的补充， Jf:以有关国家问意为基

础in

的. PERRIN DE BRICHAMBAUT 先生(法国)说，他将首先对关于向本法院提交的第 6、第 10 和第 11 条

发表意见。他的发言将以联合王国建议的文本为基础。应当对第 6 条做出尽量广泛的表述，包括向本法院提交问

题、控告和1情况。而且，本法院应能够使得案件以三种方式提交:由本规约任何缔约因提交、 rtJ安全丑n事会提交
和1 rtJ检察官'提交。关于一缔约国提交一项情况，载于"第 6、第 7、第 10 和l第 11 条的另一街边案文"第 6(a)条的

简单规定总的来说是令人满意的 n

46. 就安全理事会的作用而言，建议的第 10 条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本法院的行动和在出现危及和平的

悄况 F安全理事会的行动必须一致。本规约应规定安全f!ll事会能够要求本法院推迟对属于《联合国宪章》第七京
剧定的情况采取行动，女Il该条第 2 ~3XE斤建议的那样。

47. 关于本法院主动着手处理的事情，他接受按照本规约草案第 13 条(原来山德国和阿根廷i.I!议的条款)通
过检察官和预审分j丘之间的共同协议做出决定的想法。检察官独自做出这样的决定将不尊重必要的机构平衡。

48. 关于第 7 和1第 9 条，国际社会也许还没有做好接受德国提出的普遍管辖权的观点的准备 n 非本规约缔

约方的国家没有合作的义务。一般来说，为使本法院能行使管辖权，在其领土|二实施罪行的国家和l被告的 [}'I 轿|主|

或打1J阳国必须是本规约的缔约方，或已接受本法院的权|悦。这一观点很;好地体现在第 7 条联合王国的文;fυ110

49. 法国认为，对于灭绝种族罪和l危害人类罪，接受本法院的管辖权对任何成为本规约缔约方的国家来说
可以是强制性的 n 然而，如11907 ((海牙公约》丰n 1=1 内IGIill公约及附加l议定书界定的战争罪可能是孤立的行为η 必
须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使在这方面有特殊困难的国家能够成为本规约的缔约|丑。这不是起草一项特定的公约的问

题，而是允许有一些灵活性的问题。可以有一呀!要求犯耳l~人的[]!籍罔同意的制度，以便才立法院可以行{的牙塔1i权 n
i可以对第 7 条或第 9 条的联合王国文本做出一项修正。

50. DABOR先生(塞拉利昂)说，他强烈反对国家逐个案件同意的意见，或任何使行使管辖权受缔约因或多
或少普遍化的否决权制约的同意机制。他支持由于国家成为本规约的缔约方而接受'对核心罪行的固有管辖权的意
见叫关于要求领土所属国同意的提案，它没有提供充分的保证来确保触发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n 如果保阳同意
机制，只J主要求 i友人常住或所在的国家的同意。

5盯1. ::(在E联合王国关于第 7 条( "第 6、第 7、第 l川()和和l附第 1川1 条的另一d街备选案案‘文"丁)的提案巾' 他主延础i挂!ì.议义 J将阵绵 1 款
1巾l' "Ij 
问 J才怦11手背f况组成部分的其他!罪|悻E行的管辖权。

52. 他支持以色列代表在上次会议上的提案，即提及拘留国应以提及嫌疑人居住:国家来代替。大韩民国的
提案提供了可行的妥协方案。同意的要求不应是累积性的 n

53. CEDE 先生(奥地利)说，他将侧重谈谈联合王国的提案n 他满意地注意到在第 6 条 rt"t ， "情况"一词已
代替了"事情"。在新的第 7 条将代替原来的第 7 和第 9 条的条件下，第 1 款的措词是处理由|有管辖权概念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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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措词。他非常赞成任何成为本规约缔约方的国家由此接受本法院对核心罪行的管辖权的原则L fìl!本法院对核心
罪行的管辖权取决于批准本规约之外的接受行为将削弱;本法院;这还将允许一罔在没有随后接受本法院管带ii权意
阳的悄况下取得成为本规约缔约方的声誉。选人程序将是法院对核心罪行具有统，管辖权的障碍，不过当考虑条

约罪行时这也许是有价值的。

54. 在新的第 7 条第 2 款中"可以行使管辖权"应成为"应具有管辖权"。第 2(a)款应予保ri'L :tE严重
违犯日内瓦四公约的情况下，取得所谓的"拘留国"或嫌疑人国籍国的合作似乎是适当的。他对新的第 11 条的

1，'itril感到满意，条件是它将代替原来的第 11 条 c

当 5. Van BOVEN 先生(荷兰)同意以联合王国提案为条款结构的基1~IL是明智的。他同息·这-得到广泛同意的
观点， UP本法院关于核心罪行H]J灭绝军Illj~罪、战争!悟和l 危~;lf人类 ~II\，应对所有缔约 I~I 具有自动管辖权n

56. 以普遍管辖权原则为基础的德国提案是-个有强烈吸引力的建议，他对此表示赞同。但是，如果大量

代表团不能接受它，并赞成实施的罪行和有关国家之间有某种形式的管辖极联系，他将非常赞同大韩民国的提

案，日IJ要求与有关国家的管辖权联系应是选择性的而非累积性的。

57. MATSUDA 先生(日本)说，国家和国际刑事法院在接受或行使管辖权方面的关系仍是本规约的关键问

!因之‘。国家同意机制问题与本法院和缔约国之间的平衡问题以及与补充性原则问题交织在一起。日本同意:当国

家成为本规约的缔约方fI才应接受对核心罪行的管辖权。关 f.--缔约国向检察官提交事情或情况的问j坦\现在他同t

衍支持第 11 条(原文本)第 l 款备选案文 1，允许任何缔约!可向检察官提出控告。|二|本仍反对给予才1，缔约方国家触

发的权力。

58. 他的代表团重新审查了它对行使本法院管辖权的国家同意的立场，现在可以支持无需要求缔约国问意

的但法。因此，它支持"第 6、第 7、第 10 和第 11 条的另一备选案文" rf:l绑 7 条的表述。

59. DHANBRI 先生(突尼斯)说，他完全支持有利于尊重缔约国主权利实现尽可能多的国家力11人的补充性概

念 n 在第 6 条(原文本)中，他希望第 1 款(a)幸fI伽)呀!予以保阳。但是， (c)项应予删除，因为不应授-予检察官这和111~1

1二权 n 第 2 款也应删除 o :tE第 7 条巾，他赞成开头部分街边案文 2 和保留第 3 款p 他!E赞成第 9 条备选案文 2 门
第 10 条第 4 款应予姐IJtll~" 在第 11 条中，他更赞成备选案文 2。第 12 和第口条应予删除。

60. TOMIC 女士(斯洛文尼亚)说，她限于就"第 6、第 7、第 10 和第 11 条的另一备选案文"的案文提出

意见。他完全支持第 6(a)款，允许一国向检察官提交一-rvî情况;然后将~äl检察官决定是否展开调查。应在那 17

条的背景下认真考虑把第 6 条开头语中的"可以行使"改成"应具有"的提案，第 17 条讲述本法院确信它的斗斗'

书ii权n 也许使用"具有管辖权"几个字或保留原来的措词更好些。

6 1. 关于接受管辖权，她强烈反对任何国家对于核心罪行的同意或选人制度，并完全支恃联合王国关才二第 7
条捉案的第 1 款n 她同意大韩民国代表的提案，即当属于有关国家类别巾的·个国家是本规约的缔约方|时，本法

院就对一→个案件具有管辖权。

62. 她接受有关非缔约方国家的第 7 条第 3 款没有难题。在第 11 条 111，她接受第一手n第二款。

63. PALACIOS TREVINO 先生(墨西哥)说，作为·般规则，缔约国应提交情况，但不应阻止它们提交涉
及个别人的案件。提交时应以资料文件作为佐证。

64 为了使本法院行使管辖权，被告所在固和1被告|主l籍国表示同意应是必要的。根据本规约的规定， -~I 同
批准本规约 ~IJ接受本法院对第 5 条界定的罪行的管辖权，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同意们非缔约方的国家需要表示|词，自;
他不同意管辖权是普遍性的。而且，就非缔约方而言，合作问题应由与本法院之间的特别协定规定。

65. CAFLISCH 先生(瑞士)认为，本法院的管辖权必须是自动的。除非国家自己服从本法院的管辖权，否
则不能成为本法院规约的缔约方和l任命法官审判别人。个"普·遍性的"法院其管辖权必须具有普遍性。这是指
对于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罪行的管辖权，如果必要可在有关规定ψ明确这一限制 n 他可以接受德国或联合王国对管
呐权问题的方针n 大~iH民国的提案在两种方针之间实现了较好的平衡。当犯罪人在实施罪行的!可家或其原籍国以
外的国家时，刑法巾常常使用可选择的管辖权联系方法。然而，如果要求累积管辖权联系，只能在t及被告所在|目
和1罪行发生地国。

66. RODRIGUEZ CEDENO 先生(委内瑞拉)欢迎将联合王国的提案( "第 6、第 7、第 10 和第 11 条的另← -1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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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韭案文" )作为叫论的基础 n 有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本法院的行动应主要 JE!缔约国来触发。如果涉及到非缔约方
的国家，检察官或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仍检察官的权|恨在挺起刑事诉讼方而非常重要。

67. 本法院应对第 5 条列出的所有罪行具有普遍管辖权。-国成为本规约缔约国，叩承担本规约所因有的

切义务，其中应包括接受本法院的管辖权n 本法院着手处理一个特定案件应不需要额外声明 n

68 关于联合王国对第 7 条的提案的第 2 款，他认为原来的措词"本法院可以行使管辖权"非常合适户

69. SHARIAT BAGHERI 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11主1)希望强调国家同意原则的根本主要性。应当要求拘阳
同、领.:+.所属固和国籍国同意。他认为国家向本法院提交案件没有问题n 斗|二缔约方的国家也应能够这么做， {日.条

件赴它们须向书记官长交存接受本法院管辖权的声明 n

70 他不赞成自动管辖权，这将使本规约延迟生效n 就国际法院而言\迄今为止只有 60 个国家接受强制管

Wl权。应有←品个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辅权的单独程序，特别是因为要列入的罪行清单还不清楚。

71. VARGAS 女士(哥伦比亚)支持本法院对于核心罪行的固有管辖权。批准即意味着接受本法院的特特

权-只有缔约国才有权向本法院提出控告。普遍性取决于接受管辖权，而不是控告的权利。 =1阳市约方的国家所能

够以特别声明接受在具体案件中本法院的管辖权。最可以接受的第七条的文本是"第 6、第 7、第 10 和细 11 条

的另一备选案文"巾联合王国建议的文本。两个国家必须表示同意， ~rJ被告的拘留国和l实施罪行所在的领土用。

72 主席说本规约草案第 2 部分的讨论将在下次会议上继续进行。

规约草案第 3 部分(续)(A/CONF.183/C.1/WGGPIL.4)

73. 主席请第 1 部分协调员兼刑法的一般原则工作组主席介绍该工作组的报告

(A/CONF.183/C.1/WGGP/L.4) 0 

74. SALAND 先生(瑞典)，第 3 部分协调员兼刑法J'I~-~F.世原则工作组主席说，题为"法无明文不为罪"的
纳 21 条的案文已经准备好，但以脚注 l 提到的但书为条件，即如果把所谓的条约罪行包括在本法院的管辖权内，
将需要一项额外的规定。还就关于不溯既往的第 22 条达成一致，但力IU::视第 8 条发生的情况第 l 款 i1J能需要重
新时论的但书。但是，可以在单独的一款中力11人任何额外的措词，以便现有的两款可以送交起草委员会。关于个
人刑事责任的第 23 条大部分已完备， {日第 5 ， 6 丰n 7(c)款仍在审议中 n 他提请注意脚注 5: 重新拟订第 23 条忠"1床
~!f第 5 条方括号内的第 2 款可予删除。

75. 第 24 条第 1 款已经送交给起草委员会，现在已就第 2 款达成一致。前第 26 条，现暂H才称为 "X 条"
是作为一个管辖权问题起草的。己就该案文达成一致，但应将其移到第 2 部分的适当位置。

76. 关于第 27 条，他提请注意脚注 7，脚注 7 指出两个代表团认为应有对战争m~的时效法规何他希望有关
的两个代表团将采取灵活态度，同意该案文可以送交起草委员会，尽管缺乏全丽的协商一致意见。该脚注的增加l
部分将予分发。

77 自通过了本报告后，工作组已同意第 29 条第 4 款应予删除。

78 未解决的问题是第 23 条第 5 ， 6 和 7(c)款，第 25 条丰n第 28 条，这些条款正在讨论之中，及第 30 到m
34 条，还没有时间时论这些条款。他希望不久能够报告这些条款的时论情况n

79. 他指示将商定的条款转交起草委员会 n

80. WONG 女士(新四兰)认为，脚注 3 应予修正，以便提及"其他条款的讨论情况"而不仅仅是第 8 条，
因为也许在最后条款中有些将产生影响的建议。

81. GARCIA LABAJO 先生(西班牙)说，他对第 22 和第 24 条持保留意见。第 22 条与第 8 条密切相关，可
与;最后条款联系起来，他认为暂时可予搁置。 在第 24 条第 2 款巾，也许这么说更好些，女n "……对该人负责的
行为的管辖权"。

82. GUNEY 先生(土耳其)说，一些代表团从补充性观点提出缺乏时效法规的问题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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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PEREZ OTERMIN 先生(乌拉圭)认为，全体委员会应在正时论的条款送交起草委员会之前有时jìiJYI以

工作组的报告n

84. 主席说，他将请工作组主席对所提出的问题做出答复向他希望全体委员会fì旨在下次会议上做:L\关于报

告的决定 n

8盯5. SALAND 先生(研开瑞岛制』典起均肌)讥，第 3 部分协调员兼刑法的
他的印象是四班牙对对.于1立第 2刀2 条的关注可可.以在不修正绵第[ 1 和|第 2 款的情况下在\单独的条款中处理n

86. 对于补充性问题没有普遍的答案，这将是一 4个与各国合作的问题n 然而，他希望有关代表团表现出足

够的灵活性，允许将拟议的案文送交起草委员会。

下午 6 Bt 10 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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